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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(「聯交所」) 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
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
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 

 

 

Madex International (Holdings) Limited 
盛明國際(控股)有限公司 
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代號: 00231) 

 

 

內幕消息 

澄清公告  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

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而發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得悉國內有報章報導（「該報導」）指發生設計嚴密的

詐騙案，投資者蒙受重大損失，並指詐騙案涉及以"平安證劵"（「該報導名稱」）名義

的IPO專案初步盡職調查報告。董事會謹此強調本公司對該報導是否確有其事並不知

情，又強調該報導名稱與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「Ping An Securities Limited (平安證劵

有限公司)」 (「PASL」) 絲毫沒有關聯或連繫。 

 

香港終審法院認同PASL在香港金融服務的實際營運，並在「證券經紀與交易」服務方

面擁有良好商譽與口碑。 

 

PASL的業務原以合夥企業形式，於一九七零年在香港以「Ping On & Company (平安股

票公司)」(「PASL前身」) 正式開業。於一九九三年，PASL根據香港法例成立「Ping On 

Securities Limited (平安股票有限公司)」，並接管原先由PASL前身進行的業務。隨後在

二零零三年，PASL更改其英文名稱及中文名稱為「Ping An Securities Limited (平安證券

有限公司)」。PASL和PASL前身自一九七零年起在香港一直以「平安」、「PING AN」

及/或「PING ON」之名稱提供證券經紀與交易服務，並已在香港金融服務領域飲譽多

年。 

 

本公司明確聲明保留本公司的全部權利及補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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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盛明國際(控股)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梁惠欣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：執行董事張國東先生、梁惠欣小姐及張錦輝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葉偉其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董安生博士及黃以信先生。 

 


